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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名称 
卫光生命科学园（二期）3#楼
基坑支护工程 

主送单位 深圳市卫光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

工程部位 3#楼北侧承台 抄送单位 各相关单位 

工程补充设计原因及内容： 

因 3#楼北侧挡土墙设计未考虑 3#楼基础承台的开挖深度，挡土墙及墙顶道路、管线已

施工完成，根据 3#楼主体结构图纸及挡土墙竣工图，3#楼北侧承台已与挡墙墙趾在平面上

发生重叠，在现有挡墙墙趾下方，需开挖基础承台，开挖深度约 3.45 米，根据以上情况，

对北侧基础承台开挖基坑作以下补充设计。 

1、北侧基础承台分四类，分别是西北角电梯井承台、中部单桩大承台、东北角条形承

台及东北角单桩小承台，按承台类型分成 4 个支护剖面，具体支护详见附图

BS01-01~BS01-16。 

2、施工要求： 

1）微型桩施工时，应跳孔施工，间隔两孔； 

2）在挡墙基础上钻孔施工前，建议先行在施工区段两侧挡墙前用砂袋反压； 

3）北侧挡墙墙顶增设水平位移和沉降监测点，监测点间距 15m，水平位移和沉降控制

值取 20mm，报警值取 16mm； 

4）北侧基础承台单个独立施工，按先小坑后大坑的顺序，每完成一个承台且回填后再

施工下一个，北侧承台施工完成后，方可进行其余位置承台施工； 

5）严禁超挖，尤其北侧。 

  

 

 

附件 16 张 附图（编号）     BS01-01~BS01-16 

 
批准： 
 
审核： 
 
设计： 
 

深圳市建设综合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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